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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則23 四球賽 

目的：規則23含蓋四球賽（以比洞賽或比桿賽進行比賽），在此形式下，二位搭檔作一方協

力比賽，各打自己的球。該方在一洞之桿數是在該洞桿數較低的搭檔之桿數。 

 

23.1 四球賽之概述 

    四球賽是涉及搭檔的比賽形式（以比洞賽或比桿賽），在此形式下： 

    ․二位搭檔作一方，以各搭檔打自己的球一起協力比賽， 

    ․一方在一洞之桿數是二位搭檔在該洞桿數較低者之桿數。  

    規則1-20適用於這種比賽形式，但依下列這些特別規則作調整。 

    一種稱為最佳球賽的比洞賽是這種比賽的變型，這種比賽是由一位球員單獨對抗另二或 

    三位搭檔所組成的一方，而這一方的各搭檔也是依這些特別規則各打自己的球。（對有 

    三位搭檔作一方的最佳球賽，每次提及其他（另一）搭檔時，意指另外二位搭檔）。 

 

23.2 在四球賽之計分 

    a.在比洞賽及比桿賽中一方在一洞之桿數 

      ․二位搭檔都將球打進洞，或依規則以其他方式完成該洞。較低的桿數是該方在該洞

        之桿數。 

      ․只有一位搭檔將球打進洞，或依規則以其他方式完成該洞時。那位完成該洞的搭檔 

        之桿數是該方在該洞之桿數。另一位搭檔不須完成該洞。 

      ․搭檔都未將球打進洞，或依規則以其他方式完成該洞時。該方在該洞無桿數，亦即： 

        在比洞賽，除非其對手方已讓與該洞，或其他原因輸該洞，否則該方輸該洞。

        在比桿賽，除非此錯誤依規則3.3c及時更正，否則該方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b.在比桿賽中一方之記分卡 

      (1) 一方之責任。該方在各洞之總桿必須登載在同一張記分卡上，且在計差點的競賽， 

         各搭檔之差點必須登載在該記分卡上。 

         針對各洞之桿數： 

         ․至少要有一位搭檔的總桿必須登載在記分卡上。 

         ․在記分卡上登載不止一位搭檔的桿數，並無處罰。 

         ․在記分卡上登載的各個桿數，必須能清楚地辨識為打出該桿數的個別搭擋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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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如不是這樣登載，則該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     ․未能依上項規定所登載的桿數，通常不足以將之確認為一方的桿數。 

         只需要一位搭檔依規則3.3b(2)證明該方之記分卡。 

      (2) 委員會之責任。委員會負責裁定一方在各洞哪個桿數計數，包括在計差點的競賽 

         中應用任何差點： 

         ․如在一洞只有登載一個桿數，該方的桿數以該桿數計數。 

         ․如在一洞登載有二位搭檔的桿數： 

           如那些桿數不同，該方在該洞的桿數以較低的桿數（總桿或淨桿）計數。

           如二個桿數相同，委員會可以用任一桿數計數。若使用的桿數被發現因任何 

              原因是錯誤的，則委員會將以另一桿數計數。 

         如該方計數的桿數不能明確分辨是由哪一位搭檔所打，或因要計入其桿數的那位

搭檔有關該洞的比賽被取消比賽資格，則該方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c.在四球賽規則11.2之例外 

      規則11.2並不適用於下列情況： 

      當球員的搭擋已完成該洞之比賽，且該球員運動中的球需要進洞才能低於該方在該洞 

      之桿數一桿時，但沒有合理的機會它可以進洞時當下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該球， 

      對那個人並無處罰，且該球員的球不計入該方之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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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3 何時回合開始及結束；何時洞的比賽完成 

    a.何時回合開始 

      當搭檔之一做一打擊開始他的第一洞之比賽時，該方的回合開始了。 

    b.何時回合結束 

      一方的回合結束： 

      ․在比洞賽，當任一方贏得該比洞對抗賽時（見規則 3.2a(3)及(4)）。 

      ․在比桿賽，當該方的二位搭檔都將球打進洞完成最後一洞時（包括更正一項錯誤， 

        例如依規則 6.1 或 14.7b），或一位搭檔在最後一洞將球打進洞，而另一位搭檔選擇 

        不這樣做時。 

    c.何時完成洞的比賽 

      (1) 比洞賽，當一方的二位搭檔都將球打進洞時，或已被讓與他們的下一打擊時，或 

         任一方已讓與該洞時，該被讓與之一方即已完成該洞之比賽。 

      (2) 比桿賽，當一方二位搭檔之一已將球打進洞，且另一位搭檔也將球打進洞或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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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擇不將球打進洞時，該方即已完成該洞之比賽。 

 

23.4 可以由一位或二位搭檔代表該方 

    一方可以由一位搭檔代表打一回合之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的賽程，而無需二位搭檔都出

賽，或如都出賽也無需在各洞二位都打球。 

    如一搭擋缺席且在之後才到場參加比賽，那位搭擋只可以在二洞的比賽之間，開始為該 

    方比賽，亦即： 

    ․比洞賽：只可以在該組比洞對抗賽之任一球員開始該洞之比賽前加入。如該搭擋在該 

      該組比洞對抗賽之任一球員已開始一洞之比賽後才到場，則該搭檔在下一洞的比賽之 

      前不允許為該方打球。 

    ․比桿賽：只可以在他的搭檔開始該洞之比賽前加入。如該搭擋在他的搭擋已開始一洞 

      之比賽後才到場，則在下一洞的比賽之前，不允許他為該方打球。 

    到場的搭擋即使不允許在某洞打球，但仍可以在該洞給予其搭檔建言或協助，且在該洞 

    為其搭檔採取其他行動（見規則 23.5a 及 23.5b）。 

    違反規則 23.4 之處罰：一般處罰。 

 

23.5 球員的行動影響搭檔的比賽 

    a.允許球員採取關於搭檔的球，該搭檔可以採取的任何行動 

      雖然在一方的每位球員必須打自己的球： 

      ․球員在其搭檔做打擊之前，可以採取有關該搭檔的球所被允許之任何行動，例如， 

        將該球標示球位且撿起、置回或拋下，及置放該球。 

      ․球員與其桿弟，可以使用任何其搭檔的桿弟所被允許的協助方式，協助其搭檔（例 

        如：提供或請求建言，及採取依規則10允許的其他行動），但其搭檔的桿弟依規則 

        不被允許給予之任何協助，則決不可給予。 

      在比桿賽，搭檔之間決不可以協議將一球留在該洞果嶺上的適當位置，以幫助他們之 

      一或任一其他球員（見規則15.3a）。 

    b.搭檔對球員的行動負責 

      任何由球員採取有關其搭檔的球或裝備品之任何行動，視為已由該搭檔採取。 

      如球員為其搭檔所採取的行動，如由其搭檔自己去做會違反某一規則時： 

      ․該搭檔違反該規則，並遭受所導致之處罰（見規則 23.8a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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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․該球員違規行為的案例如下： 

        改善會影響其搭檔將做之打擊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，  

        意外地造成其搭檔的球移動，或

        撿起其搭檔的球之前未先標示它的球位。 

      如該球員之桿弟採取有關其搭檔的球之行動，如由該搭檔或該搭檔之桿弟自己去做 

      會違反某規則時，則本項規定亦適用於該桿弟。 

      如該球員或桿弟的行動同時影響自己及其搭檔所要打的球，見規則 23.8a(2)查明何時

對二位搭檔都要施加處罰。 

 

23.6 一方之打球順序 

    一方之搭檔可以依該方所認為之最佳順序打球。 

    亦即，當依規則 6.4a（比洞賽）或 6.4b（比桿賽）輪到該方之任一球員打球時，該球員 

    或其搭擋可以選擇他們打球順序的先後。 

    例外─在比洞賽打擊被讓與後，繼續該洞之比賽： 

    ․在一洞，球員的下一打擊已被讓與後，如繼續打該洞會有助於他的搭擋，則該球員決 

      不可這樣做。 

    ․如該球員這樣做，他在該洞之桿數有效，免罰，但其搭檔在該洞之桿數不得為該方計 

      入。 

 

23.7 搭檔們可以共用球桿 

    規則 4.1b(2)被調整以允許搭檔之間可以共用球桿，只要他們加在一起的球桿總數不超過 

    14 支。 

 

23.8 何時處罰只施加於一位搭檔，或對二位搭檔都要施加 

    當球員因違反某一規則遭受處罰時，該處罰只單獨對該球員施加，或對二位搭檔（亦即， 

    對該方）都要施加，取決於該罰則及比賽之形式： 

    a.取消比賽資格之外的處罰 

      (1) 通常處罰只對違規球員施加，不對其搭檔施加。當球員遭受取消比賽資格之外的處 

         罰時，除了下述第(2)項含蓋之情況外，通常該處罰只對該球員施加，而不對他的

搭擋施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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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․任何罰桿是加入違規的球員之桿數內，而不加入其搭擋之桿數內。 

         ․在比洞賽，遭受一般處罰（輸洞）之球員在該洞已無為該方計數的桿數，但這 

           項處罰對其搭檔並不影響，其搭檔在該洞可以繼續為該方比賽。 

      (2) 球員所受之處罰也對其搭檔施加之三種情況。 

         ․當球員違反規則 4.1b(14 支球桿之上限、共用、增加或更換球桿)時。在比洞賽， 

           該方遭受該處罰（調整該組比洞對抗賽之比數）；在比桿賽，違規球員之搭擋也 

           要遭受與違規球員相同之處罰。 

         ․當球員的違規有助於其搭檔打球時。在比洞賽或比桿賽，違規球員之搭擋也遭 

           受與違規球員相同之處罰。 

         ․在比洞賽，球員的違規損及其對手之打球時。違規球員之搭擋也要遭受與違規

球員相同之處罰。 

         例外─對錯誤球做了打擊之球員，是不會被視為有助於其搭檔的比賽，或損及對手 

         的比賽： 

         ․只有違反規則 6.3c 的球員（不是其搭檔）要遭受一般處罰。 

         ․不論被誤打成錯誤球的球是屬於其搭檔、對手或其他任何人的，這項規定都適 

           用。 

    b.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 

      (1) 何時一搭檔之違規代表該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如一方任一搭檔依下列任一規

則，遭受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時，該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     ․ 規則1.2      球員行為準則 

         ․ 規則 1.3     按規則打球 

         ․ 規則 4.1a    在做打擊時允許使用之球桿 

         ․ 規則 4.1c    拿走球桿脫離比賽之程序 

         ․ 規則 4.2a    回合比賽中允許使用的球 

         ․ 規則 4.3     裝備品之使用 

         ․ 規則 5.6a    不合理地延誤比賽 

         ․ 規則5.7b-c   當委員會暫停比賽及恢復比賽時 

         ․ 規則 6.2b    開球區規則 

         只對比洞賽： 

         ․ 規則 3.2c    在計差點的比洞賽中應用差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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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只對比桿賽： 

         ․ 規則 3.3b(2)  球員的責任：證明及繳回記分卡 

         ․ 規則 3.3b(3)  某洞桿數之錯誤 

         ․ 規則 3.3b(4)  在計差點的競賽之計分 

         ․ 規則 5.2b    在回合之前或之間在比賽場地上練習 

         ․ 規則 23.2b   在比桿賽一方之記分卡  

      (2) 何時二位搭檔同時之違規代該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如一方二位搭檔依下列任一 

         規則，同時遭受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時，該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     ․ 規則 5.3     回合開始及結束比賽 

         ․ 規則 5.4     在組別內打球 

         ․ 規則 5.7a    何時球員可以或必須中止比賽 

         只對比桿賽： 

         如在同一洞，一方二位搭檔都違反下列任一規則遭受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，則該 

         方要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        ․ 規則 3.3c     未將球打進洞 

         ․ 規則 6.1b     在一洞開始時從開球區之外打球 

         ․ 規則 6.3c     錯誤球 

         ․ 規則 14.7b    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

      (3) 何時一球員之違規代表只有該球員在該洞無有效之桿數。在球員所違反的是取消

比賽的規則的其他所有情況中，該球員不須被取消比賽資格，但在他發生違規的

洞之桿數不得為該方計入。 

         在比洞賽，如一方二位搭檔在同一洞都違反這類一規則時，該方輸該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